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联检（江苏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跟踪报告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联检科技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陆韫龙 联系电话：0512-62938515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耿冬梅 联系电话：0512-62938517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项目 工作内容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

文件
是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

件的次数
无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

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

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

关联交易制度）

是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

制度
是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查询一次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

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
是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，事前审核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，事前审核

5、现场检查情况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

规定报送
是

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

整改情况

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较为缓慢。保荐

机构已督促公司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，

并提示公司如发生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》第 6.3.4 条规定的事项，公司应当重新

论证募投项目的可行性。

6、发表专项意见情况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11 次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

结论意见
无

7、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

况
不适用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

况
不适用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

是否合规
是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

（1）培训次数 1次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6年 4月 19日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2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

则要求，重点围绕新规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监管规则》《关于短线交易监管的若干规

定》，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、内幕交易

和股票交易等进行培训。

11、上市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（如

有）
无

（1）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

是否持续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4.6.3 条/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4.4.3 条的要求；

无



（2）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出现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4.6.8 条/《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4.4.8 条规定

的情形并及时转换为普通股份；

无

（3）特别表决权比例是否持续符

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/《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；

无

（4）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

是否存在滥用特别表决权或者其

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；

无

（5）上市公司及持有特别表决权

股份的股东遵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四章第六节/《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四章第四节其他规定的情

况。

无

12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

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

3、股东会、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

募投项目存在实

施进度缓慢的情

况

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按照

规定对募投项目进行重新

论证等程序。2025年 1月
和 8月，公司对原募投项目

的可行性、预计收益等重新

进行论证，并对募投项目进

行变更和终止处理；董事会

对变更后的项目进行可行

性分析，重新论证项目的可

行性、必要性、存在风险以

及其对公司的影响，确保投

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

景和盈利能力，能够有效防

范投资风险，提高募集资金



使用效益。

6、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

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

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

无 不适用

10、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

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
无 不适用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

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

况）

2025年度，公司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

2,153.11万元,较
上年上升30.43%，

净利润上升的主

要原因包括（1）
随着公司不断拓

展市场，当期收入

增长 4.30%；（2）
因德胜河航道提

升整治工程项目

建设，公司位于春

江镇魏村德胜路

56号的房屋需要

搬迁，政府补偿

658.67万元，导致

当期资产处置收

益 661.63万元，

同比增长

689.69%；（3）受

前期未确认递延

所得税资产的可

抵扣亏损的影响、

所得税税率变动

以及股份支付影

响，本期所得税费

用-759.64万元，

同比下降

-234.90%。

向公司了解业绩上升的原

因，督促公司采取积极措施

继续增进生产经营情况，并

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

务。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
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
是否履

行承诺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

1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及高级管理

人员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相关承诺
是 不适用

2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股东股份限

售承诺
是 不适用

3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同业竞争方面

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4、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补偿

责任及股份回购的承诺

是 不适用

5、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关于失信补救措施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6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

四、其他事项

报告事项 说 明

1、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

2、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

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

改情况

报告期内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

所对发行人或因发行人对保荐机构

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

3、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

受行业发展环境、公司主营业务发

展状况以及组织人员结构调整等因

素的影响，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度

较为缓慢。2025年 1月和 8月，公

司已经对相关募投项目进行变更或

终止。后续，如相关状况未有效改

变或发生其他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

不利事项，公司募投项目仍存在发

生变动以及实施进度与收益不及预

期的风险。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检（江苏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跟踪报告》之签署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

陆韫龙 耿冬梅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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